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丘 北 县 人 民 政 府
丘政函〔2021〕43 号

丘北县人民政府关于对文山州十四届
人大六次会议第 136 号建议的答复

潘文琼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解决树皮乡树皮村小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

村项目建设的建议》（第 136 号）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是关于树皮乡树皮村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项目建设，根

据《丘北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〈丘北县民族团结进

步示范村建设“十百千万工程”项目（2021 年）建设规划〉的

批复》（丘扶组办复〔2021〕19 号）文件，已将树皮乡树皮村

纳入丘北县 2021 年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“十百千万工程”

项目，目前正在开展招投标工作。二是建议中提出的帮助解决

树皮乡大塘子村小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项目建设资金的建

议，根据《丘北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丘北县民族团

结进步示范村建设“十百千万工程”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》（丘

扶组办复〔2021〕32 号）文件，已将树皮乡树皮村民委大塘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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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小组纳入丘北县 2021 年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“十百千万工

程”项目，目前正在开展规划设计工作。树皮乡大塘子村项目

预计总投资 100 万元，主要实施村内道路硬化建设，制作示范

户标识标牌、文化宣传栏等。三是树皮乡大塘子村污水管网建

设已纳入 11 个乡（镇）污水收集处理建设项目实施，预计今年

年底完工投入使用。

感谢您对我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，

欢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。

2021 年 6 月 8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高映福，15969070768）

抄送：州委办公室、州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、州人民政府办公室。


